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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2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兆驰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1-081 

 

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撤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2011年12月27日，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

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撤销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〉

的议案》。 

会议同意撤销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及相关《股票期权激励计

划实施考核办法》。 

公司董事会承诺，自本次决议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，不再提出股票期权激励

计划。 

一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概述 

2010年9月29日，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

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〉及其摘

要的议案》。拟向公司中层管理人员、核心技术（业务）骨干合计247名激励对

象授予703.7万份股票期权，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 股普通股，约占本

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47254.25万股的1.49%。 

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25.65元∕股，激励计划有效期为

自股票期权授权日起4年，自本期激励计划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，激励对象应在

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行权。 

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

结构，促进公司建立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充分调动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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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性，有效地将股东利益、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，使各方共

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
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已经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未向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，尚未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进一步审议。 

二、关于撤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的原因 

自公司2010年9月30日披露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及其摘要》至今，

公司内部的实施环境和外部市场因素都发生了较大变化。 

首先，随着公司“兆驰科技园”的开工建设，募投项目也将在履行政府部门

和公司内部的审批程序后变更到“兆驰科技园”实施，使得公司原有的人才队伍

不能满足产业链延伸后的管理、研发及营销需求，致使公司需要引进一批中高端

的复合型管理、技术和销售人才，该部分人才将为公司新产品研发、市场开拓等

做出重要贡献，成为迫切需要激励的对象。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尚

未包括该部分人才，也没有预留股票期权的设计，不能较好地满足公司未来高速

发展对人才激励的需求。 

其次，自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公布以来，公司股价二级市场波动

较大，且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，多次上调存贷款基准

利率，致使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的成本大幅上升，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

划（草案）的实施带来一定困难。 

鉴于上述原因，公司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目的较难实现，继续执行

该计划已难以形成较好的激励作用，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决定撤销《股票期权激励

计划（草案）》。股权激励计划是公司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公司将根据

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待条件成熟后，适时重新启动股权激励计划，

更好的推动公司发展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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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


